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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 

2025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兰州市调整用途项目 

法律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京兰意见字第 912059—5 号 

致：兰州市财政局 

第一部分  引言 

一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

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接受兰州市财政局的委托，担任贵

单位发行 2025 年兰州市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的专项法律顾

问，并为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情况之合规性核查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

于印发<项目收益债券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

[2015]2010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库[2020]43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

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、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

预[2016]155 号）、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财预[2015]225 号）、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以及其他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

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单位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

查验证，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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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要声明 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

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贵单位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

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和其他材料，贵单位保证上述文

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；有

关材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是真实的，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

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。 

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至关重要影响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

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

的证明、承诺、说明等文件予以核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及其资金来源情况有关的法律问

题发表意见，而不对其他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所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

信用评级、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，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

表/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

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

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，对于这些文件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

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。 

本所律师同意贵单位在有关会计报表/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

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中自行引用或按主

管部门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。但贵单位作上述引用

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单

位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任何其



       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

3 
 

他目的。 

本法律意见书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使用，不得用于解释本法律

意见书。 

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，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要

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

单位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

下。 

 

第二部分  正文 

一、 本次资金调整的批准 

    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兰州市财政局向兰州市人民政府上报《关

于调整兰州市项目建设专项债券额度用途的请示》；兰州市人民政府

已签批上报。 

二、本次资金调整项目基本情况 

根据《2025 年兰州市第一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—安宁

区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项目实施方案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项目实施方案》”）。甘肃省人民政府已于 2024 年 9 月 10

日发行 2024 年甘肃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(四期)-2024 年甘肃

省政府专项债券 (十三期 )，发行额度 109,173.00 万元，其中

20,000.00 万元用于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大滩安置点项目，债券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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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为 2405861，债券起息日为 2024 年 9 月 10 日，发行利率为

2.06%，债券发行期限为 7 年，每年支付一次利息。由于棚改项目

瘦身等原因，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大滩安置点项目建设规模大幅缩

减，该笔的债券资金（债券代码：2405861）结余 16,000.00 万元

无法及时使用，七里河区人民政府拟报省人民政府批准，将结余资金

中的 727.00 万元债券资金调整用于安宁区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

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项目。调整后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大滩安置点

项目实际使用债券资金 54,000.00 万元（含 2021 年 9 月发债

30,000.00 万元、2023 年 5 月发债 10,000.00 万元、2023 年 10

月发债 10,000.00 万元、2024 年 9 月发债剩余 4000 万元），债券

存续期内项目净收益为 102,021.67 万元，应偿还本息合计

65,277.00 万元，本息覆盖倍数为 1.56。本项目拟使用专项债券

37,500.00 万元，其中前期已发行债券金额 28,900.00 万元，期限

7 年，债券利率 3.35%、3.13%、2.94%、2.86%，在债券存续期

内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偿还本金。本次调整发行 727.00 万

元，期限 6 年，债券利率 2.06%，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债券利

息，到期一次偿还本金。未来拟发行金额为 7,873.00 万元，假设票

面利率为 2.30% ，期限 7 年 ，在债券存续期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

到期偿还本金 。 

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70,910.11 万元，财政预算资金 5,709.00

万元，占比 8.05%，单位自有资金 19,667.11 万元，占比 27.74%；

专项债券资金 37,500.00 万元，占比 52.88%；银行借款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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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,034.00 万元，占比 11.33%。四者合计 70,910.11 万元。 

（一）兰州市安宁区项目 1 个 

1.安宁区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)改造重建安置小区项目 

1.1 项目基本情况 

安宁区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)改造重建安置小区项目位于

兰州市安宁区沙井驿街道河湾村，北滨河路的(517＃)道路绿化带的

北侧，北临 505＃规划路，东面紧临规划的 525＃道路，西面紧临

现有方正包装材料公司。总建筑面积约 156,369.10 ㎡，其中：地上

建筑面积 115,669.10 ㎡，地下建筑面积 40,700.00 ㎡，拟建设 6

栋带商业裙楼的住宅楼和 2 栋住宅楼、地下车库及配套设施。 

1.2 项目建设单位 

2016 年 8 月，甘肃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《兰州市安宁区

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)改造安置小区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载明：

项目建设单位为兰州市安宁区沙井驿街道办事处。 

2016 年 09 月 27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作出的

《关于安宁区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)改造重建安置小区建设项

目变更的批复》（兰经开经发[2016]95 号）。 

依照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机构名称 兰州市安宁区沙井驿街道办事处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2010501390310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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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地址 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 1651号 

负责人 付广平 

颁发日期 2017年 4月 28日 

赋码机关 安宁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 

单位名称 兰州市安宁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杜刚 

注册资本 12,200 万 

成立日期 2011 年 04 月 25 日 

注册地址 
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众邦大道建宁西路

3456-3458 号安宁堡家园东区 5 号楼三层商铺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105571627966C 

单位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 

业务范围 

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；授权范围内相关国有资产的

经营管理、项目投资及市场化运作；产业投资；资本运

营；土地储备、整理、开发利用；征地拆迁；生态及工

程建设；项目管理；房地产开发；物业管理；房屋租赁

及销售；广告的制作与发布；酒店管理；停车场运营管

理；停车服务（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*** 

股东及持股比例 兰州市财政局持股 100% 

行业主管部门 兰州市安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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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项目批复文件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项目已取得批

复文件如下： 

2006 年 05 月 15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作出《关

于沙井驿街道南坡坪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批复》兰经开经发

[2006]36 号，对安宁区沙井驿街道办事处上报的《关于沙井驿街道

南坡坪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立项报告》，经研究，同意建设该项

目。 

2016 年 09 月 27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作出的

《关于安宁区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)改造重建安置小区建设项

目变更的批复》（兰经开经发[2016]95 号），对兰州市安宁区沙井驿

街道办事处上报的《关于申请安宁区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)改

造重建安置小区建设项目立项的报告》进行审核，将原兰州经济技术

开发区经济发展局《关于沙井驿街道南坡坪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

批复》予以变更。 

2016 年 10 月 12 日，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项目

已被列入甘肃省棚户区改造国家开发银行贷款项目实施协调领导小

组办公室作出的《关于同意兰州市调整 2016 年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

的批复》的附件《调整后项目清单》中。 

2013 年 9 月 23 日，兰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，

经审查，本宗国有建设用地业经依法批准，决定以划拨方式提供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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颁发《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》甘拨 A（兰[2013]21 号）。 

2014 年 4 月 28 日，兰州市人民政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土地管

理法》等法律规定，经审查核实，准予登记，颁发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

兰国用（2013）第 A0018 号。 

2018 年 01 月 22 日，兰州市城乡规划局经审核，本用地项目

符合城乡规划要求，并颁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兰规经分 D 地

字第 2018-03 号。 

2018 年 07 月 19 日，兰州市城乡规划局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

分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规定，经审核，本建设工程

符合城乡规划要求，并颁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兰规经 D 建字

第 62010020186000015 号。 

2018 年 10 月 18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宁园区管理办公

室作出《关于兰州市安宁区沙井驿街道办事处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

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二期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兰经开安园管办

发[2018]53 号，对兰州市安宁区沙井驿街道办事处上报的《关于沙

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安置小区二期项目初步设计审批意见

的申请》，经审核，同意该工程初步设计。 

2019 年 12 月 10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和房地产

管理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的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筑工程

符合施工条件，准予施工，并颁发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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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0105201912100101 号。 

2019 年 12 月 10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和房地产

管理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的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筑工程

符合施工条件，准予施工，并颁发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
620105201912100201 号。 

2019 年 12 月 10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和房地产

管理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的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筑工程

符合施工条件，准予施工，并颁发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
620105201912100301 号。 

2019 年 12 月 10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和房地产

管理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的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筑工程

符合施工条件，准予施工，并颁发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
620105201912100401 号。 

2025 年 11 月 12 日，兰州市安宁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出

《关于沙井驿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项目建设进展的说明》，载

明：“项目位于安宁区 S512#路以东、S505#路以南、T518#路以西、

北滨河路以北，总建筑面积 15.64 万㎡，在建 8 栋安置楼（1#、2#、

3#、4#、5#、6#、7#、8#楼及地下车库）1013 套安置房，商业建

筑面积 1.01 万㎡，地下停车位 1013 个，已完成上述工程主体结构

及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。未完成地下车库、消防泵组、人防设施安

装及电线电缆安装工程等。计划 2026 年 6 月底安装完成并进行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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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同步完成附属配套工程验收工作。” 

2025 年 11 月 18 日，兰州市不动产登记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

区分局作出《关于兰州市安宁区沙井驿街道棚户区(城中村)改造重建

安置小区项目不动产产权的情况说明》载明：“兰州市安宁区沙井驿

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项目，坐落于北滨河西路以

北、S505#规划路以南、方正公司以东、T518#规划路以西地块。

该项目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兰国用(2013)第 A0018 号，土地

用途为经济适用住房，使用权类型为划拨。截至目前，上述地块未设

立抵押登记，亦未被司法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查封，产权清晰，无权

利负担。” 

二、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

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分所出具的《2025

年兰州市第一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—安宁区沙井驿街道棚

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

报告》大信甘咨字[2025]00065 号（以下简称“《财务评估报告》”），

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

要求，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，并

以项目建成后的项目建成后的商铺、车位、腾出土地出让收入等作为

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。 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评估结论认为，通过对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

平衡方案》的分析评价，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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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的证据的合理性、收益计算过程的准

确性及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的分析评价，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

们认为项目收益不能满足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要求。项目收益与融

资平衡方案中涉及预测信息，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

生，并且变动可能重大，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。 

三、中介服务机构    

1. 法律服务机构 

兰州市财政局委托本所作为其法律顾问针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

及其资金来源的合规性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甘肃省

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0

年 12 月 23 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》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31620000MD0261275G。 

2. 财务审计机构 

兰州市财政局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分所

作为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

分所现持有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08 月 19 日核

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20102MA7302E15T 的《营业执照》，

甘肃省财政厅于 2020 年 09 月 01 日核发的分所执业证书编号为

5001509 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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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结论性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 

1.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省级地方政府机关，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的主体资格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； 

2.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建设单位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，具备作为对应项目实施

主体的资格； 

3.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现阶段已取得了本法律意见书所记载的相

关行政批准手续，具备项目实施条件，符合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

管理办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； 

4.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具有专业服务机构测算，可实现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； 

5.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、财务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

的从业资质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，发行人和本所各执一份，其余三份供决

策、申报本期债券之用，经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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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，无副本。 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下接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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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 年

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兰州市调整用途项目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二 0 二五年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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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 

2025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兰州市调整用途项目 

法律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京兰意见字第 912059—6 号 

致：兰州市财政局 

第一部分  引言 

一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

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接受兰州市财政局的委托，担任贵

单位发行 2025 年兰州市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的专项法律顾

问，并为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情况之合规性核查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

于印发<项目收益债券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

[2015]2010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库[2020]43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

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、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

预[2016]155 号）、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财预[2015]225 号）、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以及其他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

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单位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

查验证，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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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要声明 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

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贵单位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

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和其他材料，贵单位保证上述文

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；有

关材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是真实的，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

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。 

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至关重要影响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

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

的证明、承诺、说明等文件予以核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及其资金来源情况有关的法律问

题发表意见，而不对其他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所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

信用评级、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，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

表/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

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

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，对于这些文件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

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。 

本所律师同意贵单位在有关会计报表/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

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中自行引用或按主

管部门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。但贵单位作上述引用

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单

位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任何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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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目的。 

本法律意见书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使用，不得用于解释本法律

意见书。 

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，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要

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

单位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

下。 

 

第二部分  正文 

一、 本次资金调整的批准 

    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兰州市财政局向兰州市人民政府上报《关

于调整兰州市项目建设专项债券额度用途的请示》；兰州市人民政府

已签批上报。 

二、本次资金调整项目基本情况 

根据《2025 年兰州市第一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—安宁

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西区（二期）项目实施方

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项目实施方案》”）。甘肃省人民政府已于 2024 年

9月10日发行2024年甘肃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(四期)-2024

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(十三期)，发行额度 109,173.00 万元，其中

20,000.00 万元用于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大滩安置点项目，债券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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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为 2405861，债券起息日为 2024 年 9 月 10 日，发行利率为

2.06%，债券发行期限为 7 年，每年支付一次利息。由于棚改项目

瘦身等原因，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大滩安置点项目建设规模大幅缩

减，该笔的债券资金（债券代码：2405861）结余 16,000.00 万元

无法及时使用，七里河区人民政府拟报省人民政府批准，将结余资金

中的 2,909.00 万元债券资金调整用于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

改造重建安置小区西区（二期）。调整后兰州市七里河区崔家大滩安

置点项目实际使用债券资金 54,000.00 万元（含 2021 年 9 月发债

30,000.00 万元、2023 年 5 月发债 10,000.00 万元、2023 年 10

月发债 10,000.00 万元、2024 年 9 月发债剩余 4000 万元），债券

存续期内项目净收益为 102,021.67 万元，应偿还本息合计

65,277.00 万元，本息覆盖倍数为 1.56。本项目拟使用专项债券

104,731.00 万元，其中前期已发行债券金额 94,731.00 万元，期

限 7 年，债券利率 3.40%、3.35%、2.94%、2.86%、2.78%、3.02%、

1.77%，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偿还本金。本

次调整发行 2,909.00 万元，期限 6 年，债券利率 2.06%，在债券

存续期内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偿还本金。未来拟发行金额为

7,091.00 万元，假设票面利率为 2.30%，期限 7 年，在债券存续期

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偿还本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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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兰州市安宁区项目 1 个 

1.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

（西区）（二期）项目 
 

1.1 项目基本情况 

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（西

区）（二期）项目位于安宁区安宁堡，省军区森林武警用地以北，T511

号规划道路以南、531 号道路以东、532 号路东西两侧。建设内容：

总建筑面积为 572,715.39 ㎡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84,282.01 ㎡，

地下建筑面积 188,433.38 ㎡，新建 1 栋高层办公楼、1 栋多层商业、

12 栋高层住宅楼、地下车库及配套设施。项目为在建项目，建设期

81 个月，已在 2020 年 3 月开工。 

1.2 项目建设单位 

2018 年 11 月，北京中金万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《兰州市

安宁区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（西区）（二

期）可行性研究报告（报批版）》，载明：项目建设单位为安宁堡街道

办事处 。 

2018 年 12 月 12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作出的

《关于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西区（二期）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兰经开经发[2018]71 号）。 

依照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》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名称 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办事处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2010501390347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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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 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仓院街 54号 

负责人 臧百平 

机构性质 机关 

登记管理机关 中共兰州市安宁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

  

单位名称 兰州市安宁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杜刚 

注册资本 12,200 万 

成立日期 2011 年 04 月 25 日 

注册地址 
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众邦大道建宁西路

3456-3458 号安宁堡家园东区 5 号楼三层商铺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105571627966C 

单位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 

业务范围 

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；授权范围内相关国有资产的

经营管理、项目投资及市场化运作；产业投资；资本运

营；土地储备、整理、开发利用；征地拆迁；生态及工

程建设；项目管理；房地产开发；物业管理；房屋租赁

及销售；广告的制作与发布；酒店管理；停车场运营管

理；停车服务（以上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*** 

股东及持股比例 兰州市财政局持股 100% 

行业主管部门 兰州市安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

1.3 项目批复文件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项目已取得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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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文件如下： 

2018 年 12 月 12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作出的

《关于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西区（二期）
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兰经开经发[2018]71 号），对兰州市安

宁区安宁堡街道办事处上报的《关于申请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

改造重建安置小区西区（二期）项目立项的报告》（安街报[2018]104

号）进行审核，根据北京国宏英杰国际咨询股份有限公司《兰州市安

宁区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安置小区（西区）（二期）可

行性研究报告的评估报告》（项目编号：2018-XBPG-022）同意安

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西区（二期）可行性研

究报告并作出批复。 

2017 年 03 月 28 日，兰州市环境保护局下发《关于安宁堡街

道棚户区改造（城中村改造）03-09 号住宅小区（西区）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兰环建审[2017]-25 号，对兰州市安宁区安宁

堡街道办事处上报的《安宁堡街道棚户区改造（城中村改造）03-09

号住宅小区（西区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进行技术审查，予以

审批。 

2019 年 10 月 22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发《关于兰州市

安宁区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（西区二期）

项目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兰经开规建房发[2019]28 号），对兰

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办事处上报的《关于初步设计审查的申请》进

行审核评估，同意修改完善后的项目初步设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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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西

区（二期）项目棚户区改造项目已被列入甘肃省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

小组作出的《关于同意兰州市调整 2017 年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的批

复》的附件《调整后项目清单中》. 

2012 年 1 月 5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向兰州市安宁区

安宁堡街道办事处作出《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》甘拨 A(兰

[2012]2 号。 

2012年 5月 2日，兰州市人民政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土地管理法》

等法律规定，经审查核实，准予登记，颁发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兰国

用（2012）第 J009 号。 

2016 年 08 月 08 日，兰州市城乡规划局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

分局经审核，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，并颁发《建设用地规划

许可证》兰经开规建房地字第 2016-17 号。 

2017 年 02 月 15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宁园区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规定，经审核，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

要求，并颁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兰经开安园管办建字第 2017-8

号。 

2018 年 12 月 28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和房地产

管理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八条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

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，并颁发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编号

6201052018122801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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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2 月 28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和房地产

管理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八条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

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，并颁发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编号

620105201812280201。 

2018 年 12 月 28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和房地产

管理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八条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

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，并颁发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编号

620105201812280301。 

2018 年 12 月 28 日，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和房地产

管理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八条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

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，并颁发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编号

620105201812280401。 

2023 年 9 月 4 日，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办事处向兰州市不

动产登记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致《关于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

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西区（二期）项目土地证相关情况的函》：

“安宁堡街道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取得土地划拨决定书，证号编号：

甘拨 A(兰[2012]2 号）。签发机关：兰州市国土资源局兰州经济技术

开发区分局。因该土地性质为划拨土地，所以未办理不动产登记（土

地证)，现恳请贵局根据实际情况，核查上述地块是否办理不动产权

证（土地证）。” 

2025 年 10 月 28 日，兰州市不动产登记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

区分局作出《关于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棚户区(城中村)改造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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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小区西区(二期)项目不动产产权的情况说明》载明： “经不动产

登记管理平台查询，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街道棚户区(城中村)改造重

建安置小区西区(二期)项目位于省军区森林武警用地以北，T511 号

规划道路以南、531 号道路以东、532 号路东西两侧的地块未办理

初始登记，特此说明!。” 

2025 年 11 月 12 日，兰州市安宁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出

《关于安宁堡街道棚户区(城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西区（二期）

项目建设进展的说明》，载明：“项目位于安宁区 531#路以东、T511#

路以南、532#路以西、S583#路以北，规划总建筑面积 87.07 万㎡

（西区一期 29.8 万㎡、西区二期 57.57 万㎡），目前，西区二期在

建 12 栋安置楼（一标 7#、10#、11#、15#、17#、18#，二标 16#、

19#、20#，三标 21#、22#、23#）3252 套安置房，商业面积 7.37

万㎡，地下停车位 6945 个，计划建设 14 栋主楼，其中 2 栋主楼未

招标建设，目前在建 12 栋主楼，项目在建 12 栋主体结构全部完成，

正在进行室内装饰装修及安装工程施工，室外工程地下管网及道路等

配套工程施工，计划 2026 年 12 月底全部完成。” 

二、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

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分所出具的《2025

年兰州市第一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—安宁堡街道棚户区（城

中村）改造重建安置小区西区（二期）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

报告》大信甘咨字[2025]00066 号（以下简称“《财务评估报告》”），



       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

11 
 

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

要求，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，并

以项目建成后的项目建成后的商铺、车位、腾出土地出让收入等作为

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。 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评估结论认为，通过对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

平衡方案》的分析评价，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的

要求，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的证据的合理性、收益计算过程的准

确性及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的分析评价，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

们认为项目收益不能满足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要求。项目收益与融

资平衡方案中涉及预测信息，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

生，并且变动可能重大，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。 

三、中介服务机构    

1. 法律服务机构 

兰州市财政局委托本所作为其法律顾问针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

及其资金来源的合规性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甘肃省

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0

年 12 月 23 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》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31620000MD0261275G。 

2. 财务审计机构 

兰州市财政局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分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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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

分所现持有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08 月 19 日核

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20102MA7302E15T 的《营业执照》，

甘肃省财政厅于 2020 年 09 月 01 日核发的分所执业证书编号为

5001509 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。 

 

第三部分  结论性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 

1.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省级地方政府机关，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的主体资格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； 

2.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建设单位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，具备作为对应项目实施

主体的资格； 

3.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现阶段已取得了本法律意见书所记载的相

关行政批准手续，具备项目实施条件，符合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

管理办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； 

4.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具有专业服务机构测算，可实现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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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、财务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

的从业资质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，发行人和本所各执一份，其余三份供决

策、申报本期债券之用，经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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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，无副本。 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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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下接签字页）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 年

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兰州市调整用途项目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
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二 0 二五年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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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 

2025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兰州市调整用途项目 

法律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京兰意见字第 912059—8 号 

致：兰州市财政局 

第一部分  引言 

一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

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接受兰州市财政局的委托，担任贵

单位发行 2025 年兰州市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的专项法律顾

问，并为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情况之合规性核查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

于印发<项目收益债券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

[2015]2010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库[2020]43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

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、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

预[2016]155 号）、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财预[2015]225 号）、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以及其他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

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单位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

查验证，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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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要声明 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

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贵单位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

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和其他材料，贵单位保证上述文

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；有

关材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是真实的，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

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。 

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至关重要影响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

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

的证明、承诺、说明等文件予以核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及其资金来源情况有关的法律问

题发表意见，而不对其他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所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

信用评级、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，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

表/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

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

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，对于这些文件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

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。 

本所律师同意贵单位在有关会计报表/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

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中自行引用或按主

管部门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。但贵单位作上述引用

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单

位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任何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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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目的。 

本法律意见书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使用，不得用于解释本法律

意见书。 

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，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要

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

单位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

下。 

 

第二部分  正文 

一、 本次资金调整的批准 

    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兰州市财政局向兰州市人民政府上报《关

于调整兰州市项目建设专项债券额度用途的请示》；兰州市人民政府

已签批上报。 

二、本次资金调整项目基本情况 

根据《2025 年兰州市第一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—兰州

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项

目情况说明》”）。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，计划

发行专项债券金额 70,000.00 万元。其中前期已发行 42,800.00 万

元。本期拟调整 3,636.00 万元，未来拟发行 23,564.00 万元。前

期已发行债券及还本付息安排.前期已发行债券金额为 42,800.00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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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票面利率为 2.44%、2.22%，期限为 20 年，在债券存续期每半

年支付债券利息，最后五年每年偿还本金的 20%，债券发行费率

0.10%。 

1. 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 

1.1 项目基本情况 

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，主要建设内容为：

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兰州高新区定连片区经四路延伸段以西。总用地

面积为 166,329.90 ㎡，建设用地面积为 166,329.90 ㎡。总建筑

面积为 194,097.13 ㎡，其中地上建筑为 191,146.88 ㎡（总计容

面积 236,999.53 ㎡），包括检测研发楼建筑面积 27,349.39 ㎡，

园区管理中心建筑面积 2,151.28 ㎡，配套宿舍楼建筑面积

10,174.28 ㎡，标准厂房建筑面积 141,397.63 ㎡，标准仓库建筑

面积 7,769.30 ㎡，配套食堂建筑面积 2,280.00 ㎡，门卫建筑面积

25.00 ㎡，地下室建筑面积为 2,950.25 ㎡，建筑密度：35.67%；

容积率：1.42；绿地率 19.84%。项目期限：该项目于 2023 年 8

月开工，预计建设期 24 个月，项目正在建设中。 

 

1.2 项目建设单位 

2022 年 6 月，甘肃恒基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编制《兰州高新

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图册）》，载明：项

目建设单位为兰州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。  

2022 年 7 月 1 日，兰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局作出《关于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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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（兰高新管经字【2022】56 号）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执照》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名称 兰州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

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1007565822238 

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高新雁南路 1258号科技孵化大厦 2006室 

法定代表人 马英凯 

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 2004-03-02 

营业期限 2004-03-02至 2034-03-01 

经营范围 

许可项目:建筑劳务分包;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;林木

种子生产经营;动物饲养;文物保护工程施工;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;建设工

程设计;房地产开发经营;建设工程施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,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

件为准）***一般项目: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;工程管理服务;污水处理

及其再生利用;水污染治理;草种植;生物有机肥料研发;复合微生物肥料研

发;植物园管理服务;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;园林绿化工程施工;生态恢复

及生态保护服务;城市绿化管理;休闲观光活动;城市公园管理;中草药种

植;食用菌种植;土石方工程施工;市政设施管理;花卉种植;土地整治服务;

创业投资（限投资未上市企业）;企业管理咨询;企业总部管理;自有资金投

资的资产管理服务;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;创业空间

服务;企业管理;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;公共事业管理服务;园区管理服

务;建筑材料销售;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;中医养生保健服务（非医疗）;医

学研究和试验发展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

经营活动） 

登记机关 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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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项目批复文件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项目已取得批

复文件如下： 

2022 年 7 月 1 日，兰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局作出《关于兰

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（兰高新管经字【2022】56 号） 

2023 年 4 月 27 日，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兰州高新区分中

心向兰州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

成交确认书》，确认兰州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编号 GG2204 号宗

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得人。 

2023 年 5 月 15 日，兰州市自然资源局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

区分局与兰州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

让合同（GG2204 号宗地）》，合同编号：甘让 A（兰【2023】3 号）。 

2020 年 7 月 13 日，兰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《规划条件通知书》

兰资高规建条 2020-10 号，2020-10-02 号。 

2023 年 6 月 19 日，兰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局作出了《关

于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节能报告的批复》（兰

高新管经字【2023】23 号）。 

2019 年 4 月 23 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(2019 修正)》

第三十六条规定：“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

项目，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，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

批准或者核准前，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。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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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不需要申请选址意见书。”本项目涉及土地供

应方式为出让，进而，项目单位不需要申请选址意见书。 

2023 年 6 月 21 日，兰州市自然资源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经审

核，本建设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，颁发《建设用地

规划许可证》，地字第 620100202300007 号。 

2023 年 7 月 13 日，甘肃建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填报《评

估事项备案表》，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评估等

级为低风险。兰州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党群工作局、中共兰州市委政法委员会在该备案表上出具意见加盖公

章。 

2023 年 8 月 8 日，兰州市自然资源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经审核，

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，颁发《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》，建字第 620100202300026 号。 

2023 年 8 月 15 日，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和房产管理

局作出了《关于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的初步

设计批复》（兰高新建初审【2023】19 号）。 

2023 年 8 月 24 日，甘肃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依据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《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《甘肃省建设工

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《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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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管理办法》等，作出《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

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》，经审查：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

产业园项目（GG2204#宗地工业“标准地”）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

格，审查合格书编号： 62010242023081800014-TX-0001。 

2023 年 8 月 25 日，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和房产管理

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八条的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筑工

程符合施工条件，颁发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编号

620173202308250101。 

2024 年 1 月 24 日，榆中县水务局作出《关于兰州高新区飞天

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》（榆水发

【2024】10 号）。 

2024 年 4 月 28 日，兰州市自然资源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

局作出《项目用地情况说明》，载明：“我局于 2023 年公开出让位于

兰州高新区定连园区经四路延伸段以西、兰州恒大新能源动力电池项

目用地以南范围土地 1 宗，宗地号：GG2204 号，兰州高新发展集

团有限公司竞得该宗地，并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与我局签订《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甘让 A 兰【2023】3 号）。根据《国有

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，受让人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国有建设

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金额的 50%（2794.5 万元），国有建设使用权出

让价款剩余款项应在合同签订后一年内缴清，目前尚未完成支付。因

此，尚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等登记业务。” 

2024年 5月 8日，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保护局作出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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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情

况的说明》，载明：“ 兰州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《关于兰州高新区

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证明文件的申

请》(兰新发展团司【2024】24 号)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
境影响评价法》的有关规定，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

(2021 年版)未作规定的建设项目，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

理。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，其建设内容主要

为产业园检测研发楼及标准厂房等，该项目建设内容未在《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(2021 年版)中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管理。” 

2024 年 4 月 28 日，兰州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出《关于兰

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》，载明：

“2023 年 8 月 29 日，甘肃省下半年重大产业项目开工仪式在兰州

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育成产业园项目举行，项目开工建设。项目开工

建设以来，完成场地清表工作；完成检测研发楼、宿舍楼基坑开挖、

边坡支护、基础钢筋绑扎、模版搭设及混凝土浇筑，完成展示中心一

层结构施工；完成 7 栋标准化厂房基础施工，2 栋标准化厂房一层主

体结构施工。” 

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兰州市自然资源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分局作出《关于兰州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GG2204 号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不动产登记有关情况说明》，载明：“2023 年，兰州高新发

展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公开出让方式取得位于兰州高新区定连园区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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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路延伸段以西范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宗地编号 GG2204 号，

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249.5 亩。经查询，截至目前，该宗地尚未

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及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。” 

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兰州高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出《关于

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》，载

明：“项目已开工建设的 10.28 万 m²标准化厂房,检测研发楼等配套

服务用房主体工程、安装工程、外墙保温等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。园

区室外管网(给排水、消防、强电、采暖、弱电预埋)已完成 90%，室

外道路完成 90%，室外绿化完成 80%。剩余尚未开展施工部分计划

于 2025 年 11 月开工建设。” 

二、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

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分所出具的《2025 

年兰州市第一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—兰州高新区飞天创新

港-科创育成产业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》大信甘

咨字[2025]00032 号（以下简称“《财务评估报告》”），基于财政部

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，本项目

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，并以项目建成后

的项目建成后的厂房出租收入、办公楼出租收入等作为债券还本付息

的资金来源。 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评估结论认为，通过对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

平衡方案》的分析评价，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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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的证据的合理性、收益计算过程的准

确性及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的分析评价，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

们认为项目收益不能满足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要求。项目收益与融

资平衡方案中涉及预测信息，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

生，并且变动可能重大，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。 

三、中介服务机构    

1. 法律服务机构 

兰州市财政局委托本所作为其法律顾问针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

及其资金来源的合规性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甘肃省

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0

年 12 月 23 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》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31620000MD0261275G。 

2. 财务审计机构 

兰州市财政局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分所

作为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

分所现持有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08 月 19 日核

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20102MA7302E15T 的《营业执照》，

甘肃省财政厅于 2020 年 09 月 01 日核发的分所执业证书编号为

5001509 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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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结论性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 

1.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省级地方政府机关，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的主体资格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； 

2.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建设单位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，具备作为对应项目实施

主体的资格； 

3.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现阶段已取得了本法律意见书所记载的相

关行政批准手续，具备项目实施条件，符合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

管理办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； 

4.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具有专业服务机构测算，可实现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； 

5.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、财务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

的从业资质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，发行人和本所各执一份，其余三份供决

策、申报本期债券之用，经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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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，无副本。 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下接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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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 年

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兰州市调整用途项目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日期：二 0 二五年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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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 

2025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兰州市调整用途项目 

法律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京兰意见字第 912059—9 号 

致：兰州市财政局 

第一部分  引言 

一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

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接受兰州市财政局的委托，担任贵

单位发行 2025 年兰州市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的专项法律顾

问，并为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情况之合规性核查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

于印发<项目收益债券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

[2015]2010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库[2020]43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

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、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

预[2016]155 号）、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财预[2015]225 号）、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以及其他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

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单位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

查验证，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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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要声明 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

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贵单位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

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和其他材料，贵单位保证上述文

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；有

关材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是真实的，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

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。 

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至关重要影响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

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

的证明、承诺、说明等文件予以核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及其资金来源情况有关的法律问

题发表意见，而不对其他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所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

信用评级、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，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

表/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

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

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，对于这些文件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

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。 

本所律师同意贵单位在有关会计报表/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

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中自行引用或按主

管部门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。但贵单位作上述引用

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单

位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任何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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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目的。 

本法律意见书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使用，不得用于解释本法律

意见书。 

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，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要

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

单位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

下。 

 

第二部分  正文 

一、 本次资金调整的批准 

    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兰州市财政局向兰州市人民政府上报《关

于调整兰州市项目建设专项债券额度用途的请示》；兰州市人民政府

已签批上报。 

二、本次资金调整项目基本情况 

根据《2025 年度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之兰州市七

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政府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项目

实施方案》”）。根据《关于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初步设

计的批复》（七住建发〔2021〕31 号），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39,281.85

万元，考虑项目建设期利息及专项债券发行费，项目调整后动态总投

资为 39,646.80 万元，其中：计划申请专项债券总额 13,000.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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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债务期限 7 年，本批次调整前期发行专项债券 2,909.00 万元，

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，到期后一次性还本。 

（一）七里区项目 1 个 

1. 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 

1.1 项目基本情况 

根据《关于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

（七住建发〔2021〕31 号），该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住宅楼 3 栋、

幼儿园 1 栋及地下车库。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67107.28m²，其中

地上建面积 53831.36m²，地下建筑面积 13275.92m²。地上建筑

中住宅建筑面积为50089.34m²，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为1713.96m²，

幼儿园建筑面积为 2028.06m²；地下建筑中丙二类库房 4406.83m

²，地下汽车库建筑面积 8186.5m²（含人防 2841.75m²），设备层

建筑面积 682.59m²。本项目设计户数为 488 户，居住人数为 1562

人，容积率为 3.75，建筑密度为 19.77%，绿地率为 30%，停车位

为 490 辆。建设期 86 个月，已在 2021 年 10 月开工，预计 2027

年 12 月竣工验收投入使用。 

 

1.2 项目建设单位 

2018 年 7 月，甘肃长源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《晏家

坪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  

2019 年 1 月 7 日，兰州市七里河区发展和改革局作出《关于兰

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七发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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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3 号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证书》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名称 兰州市七里河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 

类型 事业单位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62010367592325X2 

住所 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498号 

法定代表人 李建晓 

注册资本 54 万(元) 

 

成立日期 1985-05-18 

营业期限 2024-07-12 至 2029-07-11 

经营范围 

组织起草编制城中村改造规划；研究制定城中村改造政策、制度、措
施；研究制定并执行城中村改造方案；负责城中村改造宣传教育、调
查研究工作；督促协调区级相关职能部门的城中村改造工作；完成其
它城中村改造有关工作。 

登记机关 兰州市七里河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

 

1.3 项目批复文件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项目已取得批

复文件如下： 

2019 年 1 月 7 日，兰州市七里河区发展和改革局作出《关于兰

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七发改

〔2019〕3 号，批复载明：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8439.17 万元，其

中：工程费用 23295.62 万元，工程其他费 1674.64 万元，征拆费

用 10621.56 万元，预备费 2847.35 万元。 

2021 年 2 月 23 日，兰州市七里河区发展和改革局作出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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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建设内容变更的函》载明：“原

建设内容 :总建筑面积 67932.34 平方米。其中 :地上建筑面积

54618.16 平方米(住宅建筑面积 50532.0 平方米，公建建筑面积

3101.76 平方米，幼儿园 984.40 平方米)地下建筑面积 13314.18

平方米。项目由 4 栋高层及地下车库组成。现建设内容:总建筑面积

67107.28 平方米。其中:地上建筑面积 53831.36 平方米(住宅建筑

面积 50089.34 平方米，公建建筑面积 1713.96 平方米,幼儿园

2028.06 平方米)地下建筑面积 13275.92 平方米，(新建锅炉房面积

145.6 平方米)。项目由 3 栋高层，1 栋幼儿园及地下车库组成。原

项目总投资估算为38439.17万元，现项目总投资概算为 39281.85 

万元。” 

2021 年 3 月 2 日，兰州市七里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《关

于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七住建发

〔2021〕31 号，批复载明：该工程概算总投资 39281.85 万元，其

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24995.48 万元、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2415.81

万元、预备费用 1870.56 万元。 

2024 年 7 月 17 日，兰州市生态环境局作出《关于兰州市七里

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配套锅炉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

兰环审〔2024〕89 号。 

2025 年 7 月 16 日，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《关于对<

七里河区晏家坪安置项目纳入兰州市城中村改造任务的函>的回函》,

载明：“经研究，同意将该项目纳入我市 2025 年度城中村改造计划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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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1 月 16 日，兰州市七里河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取

得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载明：用地项目名称为兰州市七里河区

晏家坪村安置项目，用地位置为兰临高速立交桥以南、七里河区兰临

高速公路以东、省运输集团加油站以北、狗牙山以西，用地性质为居

住，用地面积为 14373.2 ㎡，合 21.560 亩。 

2020 年 1 月 17 日，兰州市国土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不动产权证书》甘（2020）兰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999 号，载明：

“坐落于七里河区兰临高速公路以东、兰临高速立交桥以南、狗牙山

以西、省运输集团加油站以北的，性质为划拨，宗地面积:14370.90

㎡。 

2020 年 9 月 16 日，兰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》兰规定建字第 620100202000277、620100202000277 号，

载明：建设项目名称为住宅小区(晏家坪村安置项目)，建设位置为七

里河区兰临高速立交桥以南。 

2021 年 10 月 12 日，兰州市七里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

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》， 编 号

620107202110120101，载明：建设单位为兰州市七里河区城中村

改造工作办公室；工程名称为住宅小区(晏家坪村安置项目)；建设规

模为 67107.28m²。 

2025 年 7 月 24 日，兰州市七里河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作

出《情况说明》，载明：“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建设地点

位于西果园镇晏家坪社区(城中村改造社区)韩家河村小组，兰临高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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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以东，兰临高速立交桥以南，狗牙山以西，省运输集团加油站以

北。该项目共有 3 栋住宅楼，目前，1 号楼主体施工至 16 层，2、

3 号楼主体已封顶，已完成总工程量 40%。剩余工程量有 1 号楼剩

余主体、3 栋楼砌体工程、安装工程、外墙保温及涂料、装饰装修、

地下车库施工、室外工程等。” 

2025 年 7 月 24 日，兰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《不动产登记信息》

载明：“甘（2020）兰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999 号《不动产权证书》

所涉土地不存在抵押、查封情形。” 

2025 年 10 月 29 日，兰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《不动产登记信

息》载明：“甘（2020）兰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999 号《不动产权

证书》所涉土地不存在抵押、查封情形。” 

2025 年 10 月 29 日，兰州市七里河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

作出《情况说明》，载明：“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建设地

点位于西果园镇晏家坪社区(城中村改造社区)韩家河村小组，兰临高

速公路以东，兰临高速立交桥以南，狗牙山以西，省运输集团加油站

以北。该项目共有 3 栋住宅楼，目前，1 号楼主体施工至 16 层，2、

3 号楼主体已封顶，已完成总工程量 40%，3 号楼砌体工程施工至

16 层。剩余工程量有 1 号楼剩余主体、3 栋楼砌体工程、安装工程、

外墙保温及涂料、装饰装修、地下车库施工、室外工程等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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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

根据甘肃天一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《2025 年度甘肃省政

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之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村安置项目收益

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》天一会咨字[2025]42 号（以下简称

“《财务评估报告》”），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，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进行融资

以完成资金筹措，并以项目建成后的专项收入作为债券还本付息的资

金来源。 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评估结论认为，通过对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

平衡方案》的分析评价，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

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，我们根据项目实际及政策理解，未注意

到项目收益测算存在不合理的情况，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项目单位

在各项基础上合理编制的，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预测编制基础的

规定进行了列报，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预期项目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

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 

三、中介服务机构    

1. 法律服务机构 

兰州市财政局委托本所作为其法律顾问针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

及其资金来源的合规性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甘肃省

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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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23 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》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31620000MD0261275G。 

2. 财务审计机构 

甘肃天一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所作为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。甘肃

天一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现持有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

2024 年 07 月 15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
91620200762398860H 的《营业执照》，甘肃省财政厅于 2021 年

05 月 26 日核发的分所执业证书编号为 62210064 的《会计师事务

所执业证书》。 

第三部分  结论性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 

1.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省级地方政府机关，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的主体资格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； 

2.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建设单位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，具备作为对应项目实施

主体的资格； 

3.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现阶段已取得了本法律意见书所记载的相

关行政批准手续，具备项目实施条件，符合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

管理办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等法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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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； 

4.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具有专业服务机构测算，可实现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； 

5.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、财务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

的从业资质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，发行人和本所各执一份，其余三份供决

策、申报本期债券之用，经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，无副本。 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下接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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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 年

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兰州市调整用途项目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二 0 二五年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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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 

2025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兰州市调整用途项目 

法律意见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京兰意见字第 912059—7 号 

致：兰州市财政局 

第一部分  引言 

一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

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接受兰州市财政局的委托，担任贵

单位发行 2025 年兰州市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的专项法律顾

问，并为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情况之合规性核查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

于印发<项目收益债券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

[2015]2010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库[2020]43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

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、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

预[2016]155 号）、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（财预[2015]225 号）、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以及其他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

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单位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

查验证，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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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要声明 

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

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贵单位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

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和其他材料，贵单位保证上述文

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；有

关材料上的签字或印章均是真实的，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

本材料或者原件一致。 

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至关重要影响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

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

的证明、承诺、说明等文件予以核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及其资金来源情况有关的法律问

题发表意见，而不对其他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所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、

信用评级、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，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

表/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

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

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保证，对于这些文件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

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。 

本所律师同意贵单位在有关会计报表/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

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中自行引用或按主

管部门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。但贵单位作上述引用

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单

位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任何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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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目的。 

本法律意见书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使用，不得用于解释本法律

意见书。 

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，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要

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

单位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

下。 

 

第二部分  正文 

一、 本次资金调整的批准 

    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兰州市财政局向兰州市人民政府上报《关

于调整兰州市项目建设专项债券额度用途的请示》；兰州市人民政府

已签批上报。 

二、本次资金调整项目基本情况 

根据《2025 年兰州市第一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—甘肃

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项目情况说

明》”）。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总投资 152,611.6 万

元，其中：计划申请专项债券总额 3,000 万元，债务期限 20 年，本

批次申请调整 2,182 万元，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，

到期后接续发行在融资债券 2,182.00 万元，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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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一次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偿还本金。 

（一）榆中县项目 1 个 

1. 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 

1.1 项目基本情况 

根据榆中县发展和改革局《关于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，本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和内容是：主要

包括“一心、两轴、两区”的智慧农业中心、生产保供区、农特产品

加工区，同时建设基础配套服务区，远期规划生活配套服务区，配套

园区内道路及硬化、人行桥、停车位。具体为： 

(1)生产保供区：位于地块二、地块四，占地面积为 146,767.42

㎡(约合 220.14 亩)，规划建筑面积为 67,866.00 ㎡，在地块二布置

6 栋生产车间，主要布置净菜分级分拣、高原夏菜精深加工、小杂粮

/粮油加工、中央厨房及冻干蔬菜生产等业态；在地块四主要布置畜

禽肉制品精深加工及预留拓展肉制品加工等业态，配套智慧冷链物流

仓储系统。 

(2)农特产品加工区：位于地块三、地块五，占地面积为

174,884.71 ㎡(约合 262.31 亩)，规划建筑面积为 80,133.40 ㎡，

在地块三主要布置中药材深加工区、百合加工区及仓储物流配送区；

在地块五主要布置农特产品加工区，主要作为预留拓展区根据后期招

商业态调整具体功能设计。 

(3)智慧农业中心：分别位于地块二~地块五内，由四栋多层建筑

围合而成，联系园区的各个板块，其主要功能为园区提供办公、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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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、交流、研发、电子商务、数据中心及住宿餐饮等综合服务。包

括 1#~4#配套服务用房，建筑面积 19,192.00 ㎡(已计入生产区)。 

(4)基础配套服务区：位于地块一，占地面积为 24,322.00 ㎡(约

合 36.48 亩)，规划建筑面积为 3,876.00 ㎡，主要包括燃气锅炉房、

供热机房、开关站、柴油发电机房、消防水池一体化泵站、蓄水池、

污水及尾菜处理设施等。规划污水处理规模为 1,000m³/d，蓄水池

5,000m³。 

(5)生活配套服务区：位于地块六、地块七，远期规划建筑面积

为 84,845.00 ㎡(地上建筑面积 82,107.00 ㎡，地下建筑面积

2,738.00 ㎡)，主要为园区提供人才公寓、研发、办公、餐饮、休闲

娱乐等生活配套服务。其中：地块六占地面积为 25,655.72 ㎡(约合

38.48亩)，规划建筑面积为 48,667.00㎡(地上建筑面积 47,298.00

㎡，地下建筑面积1,369.00㎡)；地块七占地面积为16,811.30㎡(约

合 25.21 亩)，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36,178.00 ㎡(地上建筑面积

34,809.00 ㎡，地下建筑面积 1,369.00 ㎡)。人才住宿为地上六层

多层居住建筑，公寓及科技中心为地上十三层、地下一层二类高层建

筑，地下室均为甲类核六级二等人员掩蔽所。 

(6)配套建设园区内道路及硬化 173,994.00 ㎡，人行桥两座(桥

面宽度 6 ㎡，长度 60 ㎡)，标准停车位 520 个。 

本次拟发债项目为已取得施工许可证的 4 个子项目，分别为甘肃

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建设马铃薯深加工车间、甘肃榆中农产品加

工产业园高原夏菜精深加工车间项目、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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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精深加工及配送一体化建设项目、智慧农业中心 1#楼质检中心、

2#综合服务中心。 

 

1.2 项目建设单位 

2022 年 6 月，甘肃建工设计有限公司出具《榆中建投振兴乡村

发展有限公司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

告》。  

2022 年 7 月 13 日，榆中县发展和改革局作出《关于甘肃榆中

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榆发改〔2022〕

126 号）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证书》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名称 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 

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123MA72KW3824 

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兴隆山大道 31之 9号二层 207 

法定代表人 于俊伟 

注册资本 5000万元 

成立日期 2021-06-28 

营业期限 2021-06-28 至 2051-06-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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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 

许可项目：餐饮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***

一般项目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；智能农业管理；农业专业及辅助性

活动；游览景区管理；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城乡市容管理；乡镇经济

管理服务；市政设施管理；名胜风景区管理；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；

自然遗迹保护管理；企业总部管理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生态保

护区管理服务；城市公园管理；城市绿化管理；集贸市场管理服务；生

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工程技术服

务（规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）；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；森

林公园管理；文化场馆管理服务；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、休闲农业和乡

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；规划设计管理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登记机关 兰州市榆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

1.3 项目批复文件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项目已取得批

复文件如下： 

2022 年 7 月 13 日，榆中县发展和改革局作出《关于甘肃榆中

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榆发改〔2022〕

126 号），批复载明：项目总投资 151586.85 万元。资金来源:拟申

请地方专项债券、东西部协作资金、乡村振兴资金、政府补助及企业

自筹等多渠道筹集解决。 

2025 年 8 月 4 日，榆中县发展和改革局、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

展有限公司作出《关于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的情况说明》

载明：“榆中县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2 年 7 月对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

产业园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批复，项目批复总用地面积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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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1343.24 ㎡(约合 766.97 亩)，其中:建设总用地面积 388442.15

㎡(约合582.63亩)代征河道及绿地122901.09㎡(约合184.34亩)。

本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236720.40㎡(地上建筑面积为 233982.40

㎡，地下建筑面积为 2738.00 ㎡ )，其中 :一期工程建筑面积

86568.40 ㎡，位于地块一、地块二、地块三,二期工程建筑面积

65307.00 ㎡，位于地块四、地块五,三期工程建筑面积 84845.00

㎡，位于地块六、地块七。(1)生产保供区:位于地块二、地块四，占

地面积为 146767.42 ㎡ (约合 220.14 亩 )，规划建筑面积为

67866.00 ㎡在地块二布置生产车间，主要布置净菜分级分拣、高原

夏菜精深加工、小杂粮/粮油加工、中央厨房及冻干蔬菜生产等业态:

在地块四主要布置畜禽肉制品精深加工及预留拓展肉制品加工等业

态，配套智慧冷链物流仓储系统。目前已建设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

业基地建设马铃薯深加工车间，初步设计批复占地面积约为 13.25

亩，单体建筑面积 4098.82 ㎡，一层建筑面积 3832.96 ㎡,夹层建

筑面积 265.86 ㎡,基底面积 3832.96 ㎡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薯条

生产线一条、薯片生产线一条、原料间、成品库、外包发货间、设备

用房、检测室及人员净化用室、天平室、品控室、化验室等。配套建

设厂区道路及硬化、围墙 160m、沉淀循环水池 100 立方米、电动

人行通道闸 1 处(1.2m)、电动伸缩门 1 座(8m)、小型停车位 10 个、

绿化、室外管网等配套附属工程。规划审批阶段局部调整，规划建筑

面积 4138.04m²，投资估算约为 3334.48 万元；甘肃榆中农产品加

工产业园高原夏菜精深加工车间项目，本项目用地面积 5889.92m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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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8.83 亩。新建建筑面积为 2784.48m²。车间建设叶莱类蔬菜生

产线、根茎类蔬菜生产线、毛菜蔬菜生产线各一条，单条生产线设计

能力为500-1000kg/h,其中根茎类净菜日产量2550-5110kg;叶菜

类净菜日产量 2300-4600kg;毛菜类净菜日产量 2400-4800kg,配

套工艺生产线设备、制冷、通风、洁净空调等设备。室外配套附属工

程主要包括净菜生产，投资估算约为 3551.36 万元。剩余冷链物流

仓储项目预计 2025 年 8 月进行建设；剩余小杂粮/粮油加工、中央

厨房及冻干蔬菜生产等车间项目预计 2026 年进行建设。(2) 农特产

品加工区:位于地块三、地块五，占地面积为 174884.71 ㎡(约合

262.31 亩)，目前实施项目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农产品精深加

工及配送一体化建设项目，本项目用地面积为 35693.90 ㎡，一期

1#楼建筑面积 25754.31m²;室外工程包括道路、广场硬化、围墙、

电动伸缩门 1 座，投资估算 11068.71 万元，目前所有前期手续办

理完成。其余项目预计 2026 年进行建设。 (3)智慧农业中心:分别位

于地块二~地块五内，由四栋多层建筑围合而成，联系园区的各个板

块。包括 1#-4#配套服务用房,建筑面积 19192.00 ㎡。在初步设计

对四栋单体功能进行优化，初步设计批复总建筑面积 21019.74m²，

主要建设内容包含 1#质检中心、2#综合服务中心、3#商贸物流中心、

4#科创运营中心共四栋建筑单体，配套建设室外道路、硬化地面、

绿化、室外管网等配套附属工程。其中 :1#质检中心建筑面积

2925.60m²，2#综合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7563.43m²，3#商贸物流

中心建筑面积 5252.69m²，4#科创运营中心建筑面积 5278.02m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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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密度 23%，容积率 0.95，绿地率 20%,地面停车位 169 个(其

中包括充电桩车位20个，无障碍停车位4个)。投资估算约12726.70

万元。目前正在建设智慧农业中心 1#楼质检中心总用地面积约 5.70

亩，建筑面积 2925.60m²；2#综合服务中心，总用地面积约 10.1

亩，建筑面积 7563.43m²。剩余 3#商贸物流中心建筑面积 5252.69

㎡，4#科创运营中心建筑面积 5278.02 ㎡计划 2026 年进行建设。

(4)基础配套服务区:位于地块一，占地面积为 24322.00 ㎡(约合

36.48 亩)，建筑面积为 3876.00 ㎡，主要包括燃气锅炉房、供热机

房、开关站、柴油发电机房、消防水池一体化泵站、蓄水池、污水及

尾菜处理设施等。目前正在筹划建设，投资估算约 12412.29 万元。

(5)生活配套服务区:位于地块六、地块七，远期规划建筑面积为

84845.00 ㎡，主要为园区提供人才公寓、研发、办公、餐饮、休闲

娱乐等生活配套服务。目前尚未建设，预计 2028 年进行建设。” 

2023 年 10 月 30 日，榆中县项目投资评审中心作出《关于甘

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兰州高原夏菜精深加工区建设项目(一期)

初步设计的评审报告》（榆评审(2023)170 号），报告载明：甘肃榆

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兰州高原夏菜精深加工区建设项目(一期)项目

送审概算 3490.38 万元，审定后 3551.36 万元，调增 60.98 万元，

包含工程费用、工程建设其他费用、预备费。 

2023 年 11 月 8 日，榆中县农业农村局作出《关于甘肃榆中农

产品加工产业园兰州高原夏菜精深加工区建设项目(一期)初步设计的

批复》（榆农业农村发〔2023〕497 号），批复载明：该项目总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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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算为 3551.36 万元,其中工程费用 2769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

用 613.25 万元，预备费为 169.11 万元。该工程资金来源为拟申请

地方专项债券、东西部协作资金、乡村振兴资金、政府补助及企业自

筹等多渠道筹集解决。 

2024 年 3 月 15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地字第 620123202400005 号，规

划许可证载明：用地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项目名

称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兰州高原夏菜精深加工区

建设项目（一期）；用地面积 5886.47 平方米，土地为工业用地，取

得方式为公开出让用地。 

2024 年 4 月 8 日，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坐落于

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甘（2024）

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08178 号，证书载明：该权利属于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，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宗地面积:5886.47m2。 

2024 年 4 月 19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建字第 620123202400010 号，规

划许可证载明：建设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建设项

目名称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兰州高原夏菜精深加

工区建设项目（一期）；建设规模为门式钢架结构，1 层，总建筑面

积 2784.48 平方米；建设内容为:净菜车间。 

2024 年 7 月 17 日，榆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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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编号：620123202407170201，施

工许可证载明：建设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工程名

称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兰州高原夏菜精深加工区

建设项目（一期）。 

2022 年 8 月 26 日，榆中县项目投资评审中心作出《关于甘肃

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津甘共建高原夏菜产业园-甘肃榆中农产

品加工产业基地建设马铃薯深加工项目初步设计的评审报告》（榆评

审发〔2022〕134 号），报告载明：送审概算 3349.79 万元,审定后

3334.48 万元，审减 15.31 万元，包含工程费用、工程建设及其他

费用、预备费、建设期其他利息。 

2022 年 8 月 26 日，榆中县农业农村局作出《关于甘肃榆中农

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津甘共建高原夏菜产业园-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

产业基地建设马铃薯深加工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榆农业农村发

〔2022〕347 号），批复载明：该项目总投资概算为 3334.48 万元。 

2023 年 3 月 28 日，兰州市生态环境局作出《兰州市生态环境

局关于东西部协作宁榆马铃薯精深加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

批复》（兰环审(2023〕41 号），批复载明：兰州市生态环境局同意

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以及拟采

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应当严格落实报

告表提出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，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

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的环保“三同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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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。依照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需办理排污许可证

的，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。项目竣工后,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竣工

验收。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 

2022 年 10 月 18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地字第 620123202200020，规

划许可证载明：用地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项目名

称为津甘共建高原夏菜产业园-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建设马

铃薯深加工项目；用地面积 3780 平方米，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。 

2023 年 2 月 8 日，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坐落于

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甘（2023）

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01300 号，证书载明：该权利属于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，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宗地面积:3780m2。 

2023 年 4 月 20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建字第 620123202300010 号，规

划许可证载明：建设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建设项

目名称为津甘共建高原夏菜产业园-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建

设马铃薯深加工项目-加工车间及配套设施；建设规模为轻钢、框架

结构，1 层，面积 4138.04 平方米。 

2023 年 8 月，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取得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，甘（2023）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12881 号，

证书载明：该权利属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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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:8855.53m2。 

2024 年 6 月 16 日，榆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编号：620123202306160101，施

工许可证载明：建设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工程名

称为津甘共建高原夏菜产业园-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基地建设马

铃薯深加工项目。 

2024 年 3 月 18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建设项目用地预

审与选址意见书》，编号：用字第 620123202400003 号，意见书

载明：建设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建设项目名称为

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基础配套服务区。 

2024 年 3 月 22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地字第 620123202400006 号，规

划许可证载明：用地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项目名

称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基础配套服务区；用地面积

17566.19 平方米，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。 

2024 年 3 月 25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作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》（编号:甘拨 A 榆【2024】1 号），决定书

载明：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;建

设项目名称: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基础配套服务区建设项目；

本宗地的用途:公用设施用地；宗地编号:2024-GC-01；本宗地坐落

于榆中县甘草农产品加工产业园；本宗地总面积 17566.19 平方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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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划拨宗地面积为 17566.19 平方米。 

2025 年 8 月 21 日，兰州市自然资源局作出《关于收回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》榆自然资源公<2025>17 号，载明：“为实施

城市规划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第五十八条规定，按照 2025 年 8 月 17 日十九届县政府

第 88 次常务会议精神，决定收回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位

于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1宗(不动产权证号:甘 2024榆中县不动产

权第 0008210 号)中的 1631.22 平方米(2.45 亩)国有土地使用权，

土地用途公共设施用地。请上述土地使用权人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自

本《公告》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到榆中县自然资源局办理土地登记相

关手续,逾期将依法直接予以办理。若有异议，请持相关资料于本公

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内向榆中县自然资源局反映。无异议或虽有异议

但经审查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，将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手续。” 

2024 年 4 月 8 日，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坐落于

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甘（2024）

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08210 号，证书载明：该权利属于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，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宗地面积:17566.19m2。变更为 2025

年 8 月 28 日，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坐落于榆中县甘

草店镇西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甘（2025）榆中县

不动产权第 0009524 号，证书载明：该权利属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，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宗地面积:15934.97 m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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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1 月 8 日，榆中县农业农村局、榆中县工业和信息化

局作出《关于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智慧农业中心建设项目初步

设计的批复》（榆工信发〔2023〕85 号），批复载明：该项目总投资

概算为 12726.70 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 9687.79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

他费用 2092.06 万元，预备费为 588.99 万元，建设期贷款利息

357.86 万元。项目资金来源拟申请地方专项债券、东西部协作资金、

乡村振兴资金、政府补助及企业自筹等多渠道筹集解决。 

2023 年 8 月 7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

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地字第 620123202300024 号，规划

许可证载明：用地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项目名称

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园智慧农业中心 1#楼质检中心建设项目；用

地面积 8855.53 平方米，土地为二类工业用地，取得方式为出让。 

2023 年 8 月，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坐落于榆中

县甘草店镇东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甘( 2023)榆中

县不动产权第 0012881 号，证书载明：该权利属于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，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宗地面积 8855.53m²。 

2023 年 11 月 6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建字第 620123202300034 号，建设单位为

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项目名称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园

智慧农业中心1#楼质检中心建设项目；建设面积为2925.60平方米。 

2024 年 7 月 17 日，榆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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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编号：620123202407170101，施

工许可证载明：建设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工程名

称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园智慧农业中心 1#楼质检中心建设项目。 

2024 年 4 月 11 号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地字第 620123202400010 号，规

划许可证载明：用地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项目名

称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智慧农业中心 2#楼综合服

务中心；用地位置为榆中县甘草店镇，用地面积为 6733.5 平方米，

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土地取得方式为公开出让。 

2024 年 4 月 19 日，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坐落

于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甘( 2024)

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09310 号，证书载明：该权利属于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，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宗地面积 6733.5m²。 

2024 年 8 月 14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地字第 620123202400022 号，规

划许可证载明：用地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项目名

称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智慧农业中心 2#楼综合服

务中心；建筑面积7563.43m²平方米。 

2025 年 8 月 1 日，榆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编号：620123202508010101，施工

许可证载明：建设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工程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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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智慧农业中心 2#楼综合服务

中心。 

2025 年 6 月 26 日，榆中县农业农村局、榆中县发展和改革局

作出《关于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农产品精深加工生产

车间及配送一体化建设项目-1#楼初步设计的批复》榆农业农村发

（2025）15 号. 

2025 年 6 月 13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地字第 6201232025YG0020599 号，

规划许可证载明：用地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项目

名称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农产品精深加工生产车

间及配送一体化建设项目；用地位置为榆中县甘草店镇；用地面积为

35693.9 平方米；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；土地取得方式为其他。 

2025 年 5 月 30 日，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坐落

于榆中县甘草店镇西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甘( 2025)

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06165 号，证书载明：该权利属于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，用途为工业用地，宗地面积为 35693.9m²。 

2025 年 6 月 27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编号：建字第 6201232025GG0025554

号，规划许可证载明：用地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

项目名称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农产品精深加工生

产车间及配送一体化建设项目；建筑面积 60480.80m²平方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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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8 月 1 日，榆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，编号：620123202508010201，施工

许可证载明：建设单位为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；工程名称

为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项目农产品精深加工生产车间及

配送一体化建设项目 1#楼。 

2025年 8月 1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作出《不动产产权情况表》，

载明：“经查询，不动产权证书号：甘（2023）榆中县不动产权第

0001300 号、甘（2024）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08210 号、甘（2024）

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08178 号、甘（2024）榆中县不动产权第

0009310 号、甘（2023）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12881 号，不存在

抵押、查封情况。” 

2025 年 8 月 1 日，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作出《甘肃

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相关进展情况的说明》载明：“该项目分

三期建设，根据实际落地项目分步实施，按子项目进行初步设计批复，

成熟一个批复一个。目前已完成初步设计批复项目有：1.甘肃榆中农

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津甘共建高原夏菜产业园-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

产业基地建设马铃薯深加工项目，投资概算约 3334.48 万元，已完

成主体及装饰装修工程，完成总工程量的 98%。2.甘肃榆中农产品

加工产业园智慧农业中心建设项目，投资概算约 12726.70 万元，其

中 1#楼计划总投资 1679.27 万元，已完成主体施工及外墙保温、电

梯安装等，完成总工程量的 90％。2#楼计划总投资 3661.47 万元，

已完成主体框架建设，完成总工程量的 30%。3.甘肃榆中农产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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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产业园基础配套服务区建设项目，投资概算约 12412.29 万元，项

目正在筹划中。4.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—兰州高原夏菜精深加

工区建设项目（一期），投资概算约 3551.36 万元，已完成主体及装

饰装修工程，完成总工程量的 98%。5.农产品精深加工车间及配送

一体化项目。计划总投资 11086.71 万元，已完成全部前期手续办理，

目前已进场施工，正在进行土地平整及降方工作。” 

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榆中县自然资源局作出《不动产产权情

况表》，载明：“经查询，不动产权证书号：甘（2023）榆中县不动

产权第 0001300 号、甘（2024）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09524 号、

甘（2024）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08178 号、甘（2024）榆中县不

动产权第 0009310 号、甘（2023）榆中县不动产权第 0012881

号，不存在抵押、查封情况。” 

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榆中建投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作出《甘

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相关进展情况的说明》载明：“该项目

分三期建设，根据实际落地项目分步实施，按子 项目进行初步设计

批复，成熟一个批复一个。园区一期项目 于 2023 年 6 月启动建设，

目前园区一期正在实施项目 5 个， 计划总投资 3.57 亿元。1.甘肃

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津甘共建高原夏菜产业园-甘肃榆中农产

品加工产业基地建设马铃薯深加工项目，投资概算约 3334.48 万元，

项目于 2023 年 6 月开工建设，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并出租。2.甘肃

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智慧农业中心建设项目，投资概算约

12726.70 万元，其中 1#楼计划总投资 1679.27 万元，项目于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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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7 月开工建设，已完成主体施工及外墙保温、电梯安装等，完成总

工程量的 90%,剩余室内装饰室外及安装工程。2#楼计划总投资

3661.47 万元，项目于 2024 年 7 月开工建设，已完成主体框架建

设，剩余二次结构、室内装饰、室外及安装工程。3.甘肃榆中农产品

加工产业园基础配套服务区建设项目，投资概算约 12412.29 万元，

正在筹划中。4.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产业园——兰州高原夏菜精深加

工区建设项目(一期),投资概算约 3551.36 万元，项目于 2024 年 7

月开工建设，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并出租。5.农产品精深加工车间及

配送一体化项目。计划总投资 11086.71 万元，项目已完成土地证、

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初设概算评审，工程规划许可证于 6 月 27 日下发，

于 7 月 18 日 完成招投标工作，8 月 1 日办结手续并进场开工建设，

目前 已完成桩基施工，剩余地梁承台、主体结构、室内装饰及室外、

安装工程。” 

二、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

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分所出具的《2025

年兰州市第一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项目—甘肃榆中农产品加工

产业园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》大信甘咨字

[2025]00031 号（以下简称“《财务评估报告》”），基于财政部对地

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，本项目可以

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，并以项目建成后的项

目建成后的厂房出租收入、办公楼出租收入等作为债券还本付息的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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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来源。 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评估结论认为，通过对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

平衡方案》的分析评价，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的

要求，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的证据的合理性、收益计算过程的准

确性及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的分析评价，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

们认为项目收益不能满足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要求。项目收益与融

资平衡方案中涉及预测信息，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

生，并且变动可能重大，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。 

三、中介服务机构    

1. 法律服务机构 

兰州市财政局委托本所作为其法律顾问针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

及其资金来源的合规性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甘肃省

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0

年 12 月 23 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》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31620000MD0261275G。 

2. 财务审计机构 

兰州市财政局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分所

作为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甘肃

分所现持有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08 月 19 日核

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20102MA7302E15T 的《营业执照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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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财政厅于 2020 年 09 月 01 日核发的分所执业证书编号为

5001509 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。 

 

第三部分  结论性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 

1.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省级地方政府机关，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的主体资格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； 

2.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建设单位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，具备作为对应项目实施

主体的资格； 

3.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现阶段已取得了本法律意见书所记载的相

关行政批准手续，具备项目实施条件，符合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

管理办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； 

4.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具有专业服务机构测算，可实现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； 

5.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、财务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

的从业资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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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，发行人和本所各执一份，其余三份供决

策、申报本期债券之用，经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，无副本。 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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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 年

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兰州市调整用途项目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二 0 二五年十一月  

 

 

 



       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

26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  北京京师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

27 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